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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９

日以电话通知、电子

邮件等方式发出了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的通知， 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上午在青岛

即墨市青威路

１６２６

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８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８

人。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国平女士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１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董事会由

９

名董事组成，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选举刘国平女士、孙刚先生、张世玉先生、堂本宽先生、山口知也先生共

５

人为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顾弘光先生、陈岗先生、熊传林先生共

３

人为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目前公司董事会成员共

８

名，缺额

１

名。

根据《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公司股东青岛海立控股有限公司提名增补邰桂礼先生为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且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现同意增补

邰桂礼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简历见附件）。 独立董事已对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增补后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

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以上议案须经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２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办理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日照兴业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办理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详细信息详见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办理银行授信提供

担保的公告》。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为节约财务费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扩大生产经营，提高控股子公

司的盈利水平，兴业汽配拟通过银行授信办理银行短期借款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公司为其提

供总额不超过

１．１

亿元的担保，可基本满足其生产经营的需要；根据本公司和兴业汽配的生产

经营状况，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方案有利于兴业汽配获得业务发展所需的流动资金支持以及

良性发展，符合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整体利益。 兴业汽配经营状况正常，盈利前景良好，公

司对其有控制权，财务风险处于公司有效控制的范围之内。 因此，董事会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

司兴业汽配提供担保，并同意将上述担保方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认为董事会所审议的担保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程

序合法、有效；且担保事项为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风险可控，符合公司利益。 同意上述担

保。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以上议案须经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３

、《关于对公司未及时进行信息披露进行整改的议案》；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举行了临时职工代表大会，选举职工代表监事，但因公司有关工作

人员对相关信息披露规则掌握不全面，造成以上事项未及时进行信息披露，后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才予以披露。

公司董事会对上述事项高度关注，并责成相关工作人员吸取教训，提出整改措施，并根据

信息披露情况进行考核。

整改措施：相关工作人员认真学习信息披露相关法律法规，及时掌握公司各项工作，做到

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的信息披露，以保障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４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详见刊登于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特此公告。

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十四日

附件：简历

邰桂礼，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

１９７１

年出生，本科学历。 曾任青岛海尔冰箱本

部财务部长，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青岛天晨投资有限公司监事，本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邰桂礼先生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通过青岛天晨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９５９８５

股，除在青岛天晨投资有限公司任监事外，未在其他公司任职，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

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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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议召开情况

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９

日以电话通知、电子邮件等方式

发出了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的通知， 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在山东省青岛即墨市青

威路

１６２６

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举行。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明伟先生

主持，公司全体监事参与了本次会议的表决，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青

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议审议情况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如下决议：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办理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拟向日照兴业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办理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符合

证监会下发的《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符合

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特此公告。

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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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控股子公司办理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本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收购日照兴业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称“兴业汽配”）和日照兴发

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称“兴发零部件”）各

６０％

的股权，兴业汽配和兴发零部件已分

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和

６

月

１１

日办理完毕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手续，成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为扩

大生产经营需要，兴业汽配拟申请银行授信办理银行短期借款，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拟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即墨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兴业汽配

办理银行授信提供不超过

１．１

亿元的借款担保总额。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办理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

议案》，经公司现有

８

名董事（包含全体独立董事）全票通过，同意为控股子公司兴业汽配提供

担保，担保方式为：公司提供保证担保。

根据《公司章程》及《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因上述担保属于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故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兴业汽配

１

、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二零零三年九月十九日；住所：日照市北环路中段南侧（市高科园科技路西）；

法定代表人姓名：刘国平；注册资本：

３００

万美元；主营业务：汽车、农用车横梁总成、连接板、支

撑板、纵梁、车架总成件的生产、销售。 本公司持有兴业汽配

６０％

的股权。

２

、股权结构

３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指标

（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兴业汽配的财务指标：

资产总额：

５０

，

５４８．０９

万元

负债总额：

３７

，

７１７．４９

万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１０

，

７００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３７

，

７１７．４９

万元：）

净资产：

１２

，

８３０．６０

万元

营业收入：

４０

，

８３８．９４

万元

利润总额：

４

，

６３３．６６

万元

净利润：

３

，

４３５．５６

万元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无需要披露的重大或有事项。

最新的信用等级状况：

ＡＡ－

（

２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兴业汽配的财务指标：

资产总额：

５０

，

９８８．０６

万元

负债总额：

３７

，

７４４．１５

万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１０

，

２００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３７

，

７４４．１５

万元）

净资产：

１３

，

２４３．９１

万元

营业收入：

９８４３．２６

万元

利润总额：

３４７．１１

万元

净利润：

２６０．３３

万元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无需要披露的重大或有事项。

最新的信用等级状况：

ＡＡ－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

１

）担保方式：公司提供保证担保；

（

２

）担保期限：一年；

（

３

）担保金额：不超过

１．１

亿元；

有关担保协议尚未签署，具体内容由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及银行共同确定。

四、董事会意见

１．

为节约财务费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扩大生产经营，提高控股子公司的盈利水平，兴业

汽配拟通过银行授信办理银行短期借款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为其提供总额不超过

１．１

亿

元的担保，可基本满足其生产经营的需要。

２．

根据本公司和兴业汽配的生产经营状况，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方案有利于兴业汽配获

得业务发展所需的流动资金支持以及良性发展，符合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整体利益。 兴业

汽配经营状况正常，盈利前景良好，公司对其有控制权，财务风险处于公司有效控制的范围之

内。 因此，董事会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兴业汽配提供担保，并同意将上述担保方案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认为董事会所审议的担保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程

序合法、有效；且担保事项为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风险可控，符合公司利益。 同意上述

担保。

３．

公司持有兴业汽配

６０％

的股权，兴业汽配的其他参股股东日照兴业集团有限公司已为

兴业汽配提供担保，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担保情况如下：

序号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担保金额

（

万元

）

担保到期日

１

日照兴业集团有限公司 兴业汽配

２

，

０００ ２０１２．０６．２９

２

日照兴业集团有限公司 兴业汽配

６

，

０００ ２０１２．１１．０８

合计

８

，

０００

公司本次担保实施后，公司担保总额占兴业汽配被担保总额的

５７．８９％

，担保公平。

４．

上述担保不存在提供反担保情况。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实施后，公司的担保总额为：

序号 被担保人 公司持股比例 担保金额

（

万元

）

１

宁波泰鸿机电有限公司

６５％ １

，

９５０

２

日照兴业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６０％ １１

，

０００

合计

１２

，

９５０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１３０

，

７８９．５６

万元，本次担保实施后，公司对

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占公司净资产的

９．９％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０

。

本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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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

第二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需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基本情况如下：

１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董事会。

２

、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青岛即墨市青威路

１６２６

号）。

４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星期三）。

二、会议出席和列席人员

１

、会议出席人员：在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星期一）深交所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所有

股东或其代理人，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律师等；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

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２

、会议列席人员：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其他人员。

三、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办理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四、会议登记方法

１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人单位营业

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的身份

证、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２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

代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的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３

、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在会议召开前提前登记，登记可采取在登记地点现场登

记、传真方式登记、信函方式登记（股东登记表格式见附件

２

），不接受电话登记。

４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上午

８

：

３０

—

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

：

３０

—

５

：

００

（信函以收到邮戳为准）。

５

、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青岛即墨市青威路

１６２６

号）

６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２－８９０６６１６６

、

０５３２－８９０６６１９６

（传真）。

７

、联系人：曹际东先生。

五、其他事项

１

、会期半天。 出席者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２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３

、会务常设联系方式：

联系人：亓秀美女士

电话号码：

０５３２－８９０６６１６６

传真号码：

０５３２－８９０６６１９６

电子邮箱：

ｂｏｏｋａｎｄｑｉ＠ｓｉｎａ．ｃｏｍ

特此通知。

附：

１

、授权委托书

２

、股东登记表

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四日

附件

１

：

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单位）作为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

出席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

的指示对该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

件。 本人（或本单位）对该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增补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２

《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办理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说明： 请在“表决事项”栏目相对应的“同意”或“反对”或“弃权”空格内填上“

√

”号。

投票人只能表明“同意”、 “反对”或“弃权”一种意见， 涂改、填写其他符号、多选或不选的表

决票无效，按弃权处理。 ）

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委托人证件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股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字）：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附件

２

：

股东登记表

本公司（或本人）持有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现登记参加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

姓名（或名称）：

身份证号码（或注册号）：

持有股份数：

联系电话：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上接

D22

版）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６９８－６９８

、

０７５５－２６９８２９９３

网址：

ｗｗｗ．ｙｄｓｃ．ｃｏｍ．ｃｎ

（

８６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８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８

号

法定代表人：丁之锁

电话：（

０１０

）

５８５６８００７

传真：（

０１０

）

５８５６８０６２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１６２

网址：

ｗｗｗ．ｈｒｓｅｃ．ｃｏｍ．ｃｎ

（

８７

）天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园路

２

号高科大厦四楼

办公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园路

２

号高科大厦四楼

法定代表人：余磊

电话：（

０２７

）

８７６１８８８９

传真：（

０２７

）

８７６１８８６３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７

）

８７６１８８８２／

（

０２８

）

８６７１１４１０

、

０２８－８６７１２３３４

网址：

ｗｗｗ．ｔｆｚｑ．ｃｏｍ

（

８８

）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光荣街

２３

号甲

办公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光荣街

２３

号甲

法定代表人：李学琦

电话：（

０２４

）

２３２６６９１７

传真：（

０２４

）

２３２５５６０６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１８０３１５

网址：

ｗｗｗ．ｓｔｏｃｋｒｅｎ．ｃｏｍ

（

８９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１９

号富凯大厦

Ｂ

座

７０１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Ｂ

座

４

层

法定代表人： 林义相

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０４５６０８

传真：（

０１０

）

６６０４５５００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０４５６７８

网址：

ｗｗｗ．ｔｘｓｅｃ．ｃｏｍ

或

ｊｉｊｉｎ．ｔｘｓｅｃ．ｃｏｍ

（

９０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成都市青羊区东城根上街

９５

号

办公地址：成都市青羊区东城根上街

９５

号

１６

楼

法定代表人：冉云

电话：（

０２８

）

８６６９０１２５

传真： （

０２８

）

８６６９０１２６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００１０９

网址：

ｗｗｗ．ｇｊ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９１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６

层、

２６

层、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法定代表人：李剑阁

电话：（

０１０

）

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传真：（

０１０

）

６５０５１１５６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

）

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ｃｉｃｃ．ｃｏｍ．ｃｎ

（

９２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Ａ

层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中信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电话：（

０１０

）

８４８６４８１８

传真：（

０１０

）

８４８６５５６０

网址：

ｗｗｗ．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

９３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长春市自由大路

１１３８

号

法定代表人：矫正中

电话：（

０４３１

）

８５０９６７０９

传真：（

０４３１

）

８５０９６７９５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０６８６

网址：

ｗｗｗ．ｎｅｓｃ．ｃｎ

（

９４

）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杭大路

１

号黄龙世纪广场

Ａ６－７

法定代表人：吴承根

电话：（

０５７１

）

８７９０１０５３

传真：（

０５７１

）

８７９０１９１３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７１－９６７７７７

网址：

ｗｗｗ．ｓｔｏｃｋｅ．ｃｏｍ．ｃｎ

（

９５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８

楼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８

楼

法定代表人：杨宇翔

电话：

４００８８６６３３８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２４００８６２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７５５－２２６２７０５２

网址：

ｗｗｗ．ｓｔｏｃｋ．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

（

９６

）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自强路

３５

号

办公地址：石家庄市桥西区自强路

３５

号庄家金融大厦

２４

层

法定代表人：翟建强

电话：

０３１１－８６０２８４４２

传真：

０３１１－６６００６２４４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１２８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ｓ１００００．ｃｏｍ

（

９７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北京路

１５５

号附

１

号

办公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北京路

１５５

号附

１

号红塔大厦

７－１１

楼

法定代表人：况雨林

电话：（

０８７１

）

３５７７９３０

传真：（

０８７１

）

３５７８８２７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８７１

）

３５７７９３０

网址：

ｗｗｗ．ｈｏｎｇｔａｚｑ．ｃｏｍ

（

９８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南京西路

７５８

号

２３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南京西路

７５８

号

法定代表人：郭林

电话：（

０２１

）

３２２２９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

）

６２８７８７０１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

）

６３３４０６７８

网址：

ｗｗｗ．ａｊｚｑ．ｃｏｍ

（

９９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

２４

号

办公地址：大连市沙河口区会展路

１２９

号大连期货大厦

３９

层

法定代表人：张智河

电话：

０４１１－３９６７３３０１

传真：

０４１１－３９６７３２１９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１６９－１６９

网址：

ｗｗｗ．ｅ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

１００

）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５８８

号恒鑫大厦主楼

１９

、

２０

层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５８８

号恒鑫大厦主楼

１９

、

２０

层

法定代表人：沈强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７１１２５１０

传真号码：（

０５７１

）

８５７８３７７１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７１

）

９６５９８

网址：

ｗｗｗ．ｂｉｇｓｕｎ．ｃｏｍ．ｃｎ

（

１０１

）财富里昂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００

号 环球金融中心

９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００

号 环球金融中心

９

楼

法定代表人：罗浩

电话：

０２１－３８７８４８１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７７５８７８

联系人：倪丹

客户服务电话：

６８７７７８７７

、

０２１－３８７８４８１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ｆ－ｃｌｓａ．ｃｏｍ

（

１０２

）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杭大路

１５

号嘉华国际商务中心

办公地址：杭州杭大路

１５

号嘉华国际商务中心

法定代表人：沈继宁

客服电话：

０５７１－９６３３６

（浙江），

４００８６－９６３３６

（全国）

网址：

ｗｗｗ．ｃｔｓｅｃ．ｃｏｍ

（二）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８

号上海国金中心二期

３１

、

３２

层

法定代表人：李勍

电话：（

０２１

）

３８９６９９９９

传真：（

０２１

）

３３６２７９９０

联系人：赵良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三）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名称：通力律师事务所

住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６８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１９

楼

负责人：韩炯

电话：（

０２１

）

３１３５８６６６

传真：（

０２１

）

３１３５８６００

联系人：秦悦民

经办律师：秦悦民、王利民

（四）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星展银行大厦

６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湖滨路

２０２

号普华永道中心

１１

楼

法定代表人：杨绍信

电话：（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００

联系人：金毅

经办注册会计师：马颖旎、金毅

四、基金的名称

本基金名称：华安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本基金类型：契约型开放式。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在严格控制投资风险的基础上，通过主动管理，获取证券的利息收益及市场价格变动收益，以追求资产持续稳

健的增值。

七、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投资范围为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公开发行、上市的国债、金融债、可转换

债券、可分离债券、债券回购、央行票据、信用等级为投资级的企业（公司）债，以及股票等权益类品种和法律法规或

监管机构允许基金投资的其它金融工具。

本基金对债券等固定收益类品种的投资比例为基金资产的

８０％－１００％

； 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

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股票等权益类品种的投资比例为基金资产的

０％－２０％

。 本基金权益类资产投资主要进

行首次发行以及增发新股投资，并持有因在一级市场申购所形成的股票以及因可转债转股所形成的股票，不直接

从二级市场买入股票、权证等权益类资产。 本基金还可以持有股票所派发的权证和可分离债券产生的权证。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八、基金的投资策略

１

、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将通过对宏观经济、国家政策等可能影响证券市场的重要因素的研究和预测，并利用公司研究开发的

各种数量模型工具，分析和比较不同证券子市场和不同金融工具的收益及风险特征，积极寻找各种可能的套利和

价值增长的机会，以确定基金资产的分配比例。

本基金对债券等固定收益类品种的投资比例占基金资产的

８０％－１００％

； 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

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股票等权益类品种的投资比例占基金资产的

０％－２０％

。

２

、债券投资策略（不含可转债）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在投资过程中我们高度重视稳健投资策略的运用。 通过宏观层面自上而下的分析，把握

宏观经济基本态势和市场利率波动趋势，及时调整组合的平均剩余期限，使基金资产获得稳定的较高收益。

本基金构建债券组合时，将具体采取利率预期策略、收益率曲线策略、收益率利差策略、替代互换选择策略和

骑乘策略等积极投资策略，发现、确认并利用市场中存在的机会，实现组合稳定增值。 同时，将根据组合流动性情况

调整个券投资，保证核心债券组合的流动性。 为了严格控制投资风险，本基金将谨慎地投资信用等级为投资级的企

业（公司）债。

（

１

）利率预期策略

该策略是基于对未来利率走势的预测，改变组合平均剩余期限，以适应利率变化。 本策略主要是基于宏观经济

环境的深入研究，预期未来市场利率的变化趋势，结合基金未来现金流的分析，确定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如果

预测未来利率将上升，则可以通过缩短组合平均剩余期限的办法规避利率风险，相反，如果预测未来利率下降，则

延长组合平均剩余期限，赚取利率下降带来的超额回报。

（

２

）收益率曲线策略

该策略是通过市场收益率曲线形状的变化来调整组合结构的策略，具体包括子弹策略、两极策略和梯式策略

三种。 按子弹策略构建的投资组合目的是为了使组合中证券的到期集中在收益率曲线的一点；两极策略则是将证

券的到期期限集中于两极；梯式策略则是将债券到期期限进行均匀分布。

（

３

）收益率利差策略

该策略是基于不同债券市场板块间利差而在组合中分配资本的方法。 收益率利差包括信用利差、可提前赎回

和不可提前赎回证券之间的利差等表现形式。 信用利差存在于不同债券市场，如国债和企业债利差、国债与金融债

利差、金融债和企业债利差等；可提前赎回和不可提前赎回证券之间的利差形成的原因是基于利率预期的变动。

（

４

）替代互换选择策略

这是以一种息票利率、期限、信用质量都相同，但收益率要略高的债券来更换组合中的债券。 这种互换依赖于

资本市场的不完善，这种情况的出现一般存在暂时性。

（

５

）骑乘策略

骑乘策略是指当收益率曲线比较陡峭时，也即相邻期限利差较大时，可以买入期限位于收益率曲线陡峭处的

债券，也即收益率水平相对较高的债券，随着持有期限的延长，债券的剩余期限将会缩短，此时债券的收益率水平

将会较投资期初有所下降，通过债券收益率的下滑，进而获得资本利得收益。

骑乘策略的关键影响因素是收益率曲线的陡峭程度，如果收益率曲线较为陡峭，则骑乘策略运用的可行性就

增大，该策略的运用可以获得较高的资本利得；反之，如果收益率曲线比较平坦，则骑乘策略运用的空间就较窄，获

得资本利得的可能性降低。

？

３

、可转换债券投资策略

可转换债券同时具有债券、股票和期权的相关特性，结合了股票的长期增长潜力和债券的相对安全、收益固定

的优势，并有利于从资产整体配置上分散利率风险并提高收益水平。 本基金将重点从可转换债券的内在债券价值

（如票面利息、利息补偿及无条件回售价格）、保护条款的适用范围、期权价值的大小、基础股票的质地和成长性、基

础股票的流通性等方面进行研究，在公司自行开发的可转债定价分析系统的支持下，充分发掘投资价值，并积极寻

找各种套利机会，以获取更高的投资收益。

４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投资资产支持证券将综合运用久期管理、收益率曲线、个券选择和把握市场交易机会等积极策略，在严

格遵守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基础上，通过信用研究和流动性管理，选择经风险调整后相对价值较高的品种进行投

资，以期获得长期稳定收益。

５

、新股申购投资策略

参照目前国内其他金融品种的投资收益，我们认为参与新股投资将是最具有低风险、高收益的投资品种之一。

同时，随着股改完成，预计我国证券市场在未来仍将保持一定数量与规模的新股发行。 本基金作为固定收益类产

品，将在充分依靠公司研究平台和股票估值体系、深入发掘新股内在价值的前提下，积极参与新股的申购。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中国债券总指数。

中国债券总指数是由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编制的中国债券指数。 该指数同时覆盖了上海证券交易

所、银行间以及银行柜台债券市场上的主要固定收益类证券，具有广泛的市场代表性，能够反映债券市场总体走

势，适合作为本基金的债券投资业绩比较基准。

将来如有更合适的指数推出，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本基金的投资范围和投资策略，确定变更基金的比较基准

或其权重构成。 业绩比较基准的变更需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并在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中列示。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较高流动性、低风险的品种，其预期的风险水平和预期收益率低于股票基金、混合

基金，高于货币市场基金。

十一、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１．

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基金合同规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

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

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２．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

（

元

）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

１

权益投资

－ －

其中

：

股票

－ －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７４８

，

４６８

，

２３９．２８ ９０．６６

其中

：

债券

７４８

，

４６８

，

２３９．２８ ９０．６６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

：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８

，

４２９

，

４９０．１０ １．０２

６

其他各项资产

６８

，

７１７

，

８４７．４３ ８．３２

７

合计

８２５

，

６１５

，

５７６．８１ １００．００

２．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期末未持有股票。

２．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２．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国家债券

５９

，

８４２

，

９９２．８０ ７．７７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４０

，

３６７

，

０００．００ ５．２４

其中

：

政策性金融债

４０

，

３６７

，

０００．００ ５．２４

４

企业债券

３４６

，

３０９

，

２６９．００ ４４．９６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１５１

，

１３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９．６２

６

中期票据

１２２

，

３６７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８９

７

可转债

２８

，

４４７

，

９７７．４８ ３．６９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７４８

，

４６８

，

２３９．２８ ９７．１６

２．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

（

张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

１ １２２９３９ ０９

吉安债

５７２

，

０６０ ５８

，

３４４

，

３９９．４０ ７．５７

２ １１８１１９７ １１

中天

ＣＰ０１ ４００

，

０００ ４０

，

３７２

，

０００．００ ５．２４

３ １１８２１４３ １１

豫煤化

ＭＴＮ２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８６１

，

０００．００ ４．０１

４ １０００４１ １０

附息国债

４１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６１２

，

０００．００ ３．９７

５ １１０２２６ １１

国开

２６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５３１

，

０００．００ ３．９６

２．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２．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２．８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２．８．１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不存在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在本报告编制日前一

年内也不存在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况。

２．８．２

本基金投资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２．８．３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

（

元

）

１

存出保证金

２８

，

７０６．９９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２８

，

４９７

，

６９０．２８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１４

，

４７４

，

１２６．３５

５

应收申购款

２５

，

７１７

，

３２３．８１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６８

，

７１７

，

８４７．４３

２．８．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１２５８８７

中鼎转债

２２

，

１７７

，

０１７．４８ ２．８８

２ １１００１１

歌华转债

６

，

２７０

，

９６０．００ ０．８１

２．８．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

募说明书。

（一）基金净值表现

历史各时间段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

（截止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

、华安收益

Ａ

类基金：

阶段

净值增长

率

①

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１１

年度

－１．２９％ ０．２８％ ５．７２％ ０．１１％ －７．０１％ ０．１７％

２０１０

年度

８．７３％ ０．２８％ １．９２％ ０．１０％ ６．８１％ ０．１８％

２００９

年度

３．７９％ ０．２９％ －１．２４％ ０．１０％ ５．０３％ ０．１９％

自基金合同生效日

（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３０

日

）

起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９．５３％ ０．１５％ １１．２５％ ０．２４％ －１．７２％ －０．０９％

２

、华安收益

Ｂ

类基金：

阶段

净值增长

率

①

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１１

年度

－１．５８％ ０．２８％ ５．７２％ ０．１１％ －７．３０％ ０．１７％

２０１０

年度

８．３５％ ０．２８％ １．９２％ ０．１０％ ６．４３％ ０．１８％

２００９

年度

３．３３％ ０．２９％ －１．２４％ ０．１０％ ４．５７％ ０．１９％

自基金合同生效日

（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３０

日

）

起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９．２１％ ０．１５％ １１．２５％ ０．２４％ －２．０４％ －０．０９％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十三、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管理费率

÷

当年天数，本基金年管理费率为

０．６％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

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托管费率

÷

当年天数，本基金年托管费率为

０．２％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

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３

、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

Ｂ

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

０．４％

。 本基金销售服务费将专门用

于本基金的销售与基金份额持有人服务，基金管理人将在基金年度报告中对该项费用的列支情况作专项说明。

销售服务费按前一日

Ｂ

类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４％

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销售服务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

Ｂ

类基金份额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Ｅ

为

Ｂ

类基金份额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销售服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销售服务费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

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划出，由注册登记机构代收，注册登记机构收到后按相关合同规定支付给基

金销售机构等。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申购费

本基金的

Ａ

类基金份额在申购时收取申购费，

Ｂ

类基金份额在申购时不收取申购费。

Ａ

类基金份额收费模式下

（

１

）投资者选择交纳前端申购费，申购费按申购金额采用比例费率。 本基金最高申购费率不超过

０．８％

，投资人

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具体费率如下：

申请金额

（

Ｍ

）

费率

Ｍ＜１００

万

０．８０％

１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５０％

５００

万

≤Ｍ＜１０００

万

０．３０％

Ｍ≥１０００

万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

２

）投资者选择交纳后端申购费，申购费率按持有时间递减，申购费率见下表：

持有期限

Ｙ

后端申购费率

Ｙ＜１

年

１．００％

１

年

≤Ｙ＜２

年

０．８０％

２

年

≤Ｙ＜３

年

０．６０％

３

年

≤Ｙ＜４

年

０．４０％

４

年

≤Ｙ＜５

年

０．２０％

Ｙ≥５

年

０．００

注：一年指

３６５

天，两年为

７３０

天，依此类推。

Ｂ

类基金份额收费模式下

具体费率如下：

申请金额

（

Ｍ

）

费率

全部

０．００％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投资人承担并应在投资人申购基金份额时收取，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

登记等各项费用，不列入基金财产。

２

、赎回费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最高不超过赎回总金额的

０．３％

，按持有期递减。 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

人承担，在投资者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其中，须依法扣除所收取的赎回费总额的

２５％

归入基金财产，其余用于支付

注册登记费、销售手续费等各项费用。 具体费率如下：

费用种类

赎回费率

（

持有期限

Ｙ

）

Ａ

类基金份额

Ｙ＜３０

天

０．３％

３０

天

≤Ｙ＜１

年

０．１％

１

年

≤Ｙ＜２

年

０．０５％

Ｙ≥２

年

０％

Ｂ

类基金份额

Ｙ＜３０

天

０．３％

Ｙ≥３０

天

０％

注：一年指

３６５

天，两年为

７３０

天，依此类推。

３

、转换费

基金转换的总费用包括转出基金的赎回费和申购补差费。

转出基金赎回费

＝

转出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转出金额

＝

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

转出基金赎回费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按转入与转出基金之间申购费的差额计算收取，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

＝ ｍａｘ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

－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

０

］，即转入基金申购费减去转出基金

申购费，如为负数则取

０

转入金额

＝

转出金额—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

转入份额

＝

转入金额

÷

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转入份额的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其中：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

＝

［转出金额

－

转出金额

÷

（

１＋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或转入基金固定收费金额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

＝

［转出金额

－

转出金额

÷

（

１＋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或转出基金固定收费金额

注

１

：转入份额的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资产。

注

２

：本基金暂未开通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转换业务。

注

３

：关于转换费用的其它相关条款请详见公司网站的有关临时公告。

（三）其他费用

１

、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

２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信息披露费用；

３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有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５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６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按照公允的市场价格确定，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支出金额支付，列入或摊入当期基金费用。

（四）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以及处理与基金运

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基金合同生效前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律师费和会计师费以及其他

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五）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 降低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

托管费率，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

２

日前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六）基金的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

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

管理活动，对本基金的原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章节 主要更新内容

三

、

基金管理人 更新了

“（

三

）

主要人员情况

”。

四

、

基金托管人 更新了基金托管人相关信息

。

五

、

相关服务机构 对部分直销机构和代销机构信息进行了更新

。

八

、

基金份额的申购

、

赎回与转换 对

“（

一

）

日常申购

、

赎回与转换的场所

”

中部分直销和代销机构进行了更新

。

九

、

基金的投资 更新了最近一期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

十

、

基金的业绩 对基金合同生效以来的业绩进行了更新

。

二十一

、

对基金持有人的服务 对整个章节进行了更新

。

二十二

、

其他应披露事项 披露了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期间本基金的公告信息

。

附件二

：

托管协议内容摘要

更新了基金托管人的法定代表人信息

；

更新了基金管理人的相关信息

。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五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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